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课程开放专科

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规则说明

一、培养规格与培养目标

专业培养规格：专科，两年制三年业余学习，最短学习年限不低于两年半。

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具备施工技术与管理、工程造价、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施工监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同时要有较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通过学习，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必备的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文化基本知识；

(2)具有专业必需的数学、力学及计算机的基本理论知识；

(3)具有建筑材料的基本知识；

(4)具有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建筑设备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5)具有应用计算机辅助进行专业工作的能力；获取信息与使用信息的能力；

(6)具有正确识读、绘制土建专业施工图和参与图纸会审的能力；

(7)具有正确使用建筑材料并进行检测、保管的能力；

(8)具有一般结构构件分析和验算的能力；

(9)具有工程质量监控和安全管理的能力；

(10)具有较强的施工现场组织和管理的能力；

(11)具有编制投标文件和工程造价文件的能力；

(12)具有施工现场监理的基本能力；

(13)具有一定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能力。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具有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岗位能力，适应建筑生产一线的施工与管理等职业岗位要求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到建筑施工企业和建筑管理部门从事施工技术与管理、工程造价、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施工监理等方面工作。

二、课程模块设置

本专业共设置6个模块，分别是：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拓展课、通识课、实践课。

三、课程设置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

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9学分，南京电大考试学分为4学分，模块设置的学分为13学分，模块设置最低毕业学分为9学分，。

(1)统设必修课：开放教育入学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数学基础、英语Ⅰ(1)。

(2)选修课：计算机应用基础

2专业基础课

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19学分，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22学分，模块最低毕业学分19学分。

(1)统设必修课：建筑制图基础、建筑制图基础实训、建筑材料(A)、建筑力学、建筑构造、建筑构造实训。

(2)选修课：建筑设备

3专业课

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20学分，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30学分，模块最低毕业学分20学分。

(1)统设必修课：建筑测量、建筑结构、建筑施工技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施工技术方案设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2)选修课：土木工程CAD、地基基础、工程建设监理概论。

4专业拓展课

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0学分，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0学分。

该模块均为选修课程: 专业证书课程

5通识课

模块最低毕业学分2分。

南京电大设置统一的通识课程平台，所有开放教育专业适用此平台的课程；通识课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2学分；通识课设置及通识教育是南京电大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通识课模块课程不得免修免考；已取得电大毕业证书的学生，若再次注册学习电大相关专业，原修专业已注册过的通识课程，在新修专业中不得再次注册学习(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此类课程将不能实现注册)和申请办理课程免修免考，此模块的毕业最低学分通过修读本模块的其他通识课程获得。

6本专业实践课为毕业实践(建筑施工)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实训、建筑结构实训、测量实训，统设必修，共18学分，由各教学点根据中央电大制定的实践环节教学大纲组织实施。该环节不得免修。

7统设必修课程严格执行统一课程名称、统一课程学分标准、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选修课中的统设服务课程和自开课程，由南京电大统一课程名称、统一课程学分标准、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南京电大将尽可能为各教学点提供多方面的教学支持服务。

8课程实践环节成绩计入课程学习成绩，没有完成课程实践环节的不能取得课程学分。

9相似课程不宜兼修，如兼修，只计其中一门课程的学分。

10专业规则表中各课程开设学期是根据专业知识结构提供的课程先修、后续关系确定的，供学生选课时参考。开放教育各专业所有统设必修课程首次开设后均实行全年滚动开设。

四、毕业规则

本专业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依次是：

公共基础课：9学分

专业基础课：19学分

专业课：20学分

专业拓展课：0学分


通识课：2学分

实践课：18学分

本专业最低毕业学分为76学分，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之和为68学分，各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之和为48学分。

五、主要课程说明

1．建筑制图基础

本课程共3学分，开设一学期。

学习制图的基本知识、正投影、投影变换、立体的投影、立体表面的交线、组合体的投影、轴侧投影图及图样画法等内容。

2．建筑测量

本课程共3学分，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主要是使学生掌握常用的测量仪器与测量方法，及其所必须的测量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3．建筑力学

本课程共5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力系及力系的平衡；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等问题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杆系结构的内力、强度、刚度、稳定计算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4．建筑材料

本课程共3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各种常用建筑材料的基本知识；材料的主要技术性能和标准；常用材料使用和保管方法。

5．建筑构造

本课程4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的组成，常见构造作法，建筑施工图的识读。

6．建筑结构

本课程共5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结构（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等）的基本计算原则、构件计算、常见结构的构造要求（含抗震构造要求）；重点介绍钢筋混凝土结构。

7．建筑施工技术

本课程共4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工程主要的施工工艺和方法。

8．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本课程共4学分，开设一学期。

主要内容包括：流水施工、网络计划、施工组织设计、项目策划与组织、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等。

9．建筑施工技术方案设计

本实训2学分，它与建筑施工技术课程相配合。

10．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本实训2学分，它与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相配合。
11．毕业实践

本实训10学分。在建筑工程造价综合实践、建筑工程建造（项目管理）综合实践和建筑工程施工监理综合实践三者选一，以及相应施工图的综合识读。

